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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文件】

沂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沂源县第十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源政字〔2024〕99号）…………………………………………………（1）

【县政府办公室文件】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沂源化工产业园入园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源政办发〔2024〕9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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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政字〔2024〕99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有

关企事业单位：

县政府批准县文化和旅游局确定的第十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

予以公布。

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切实做好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传承和管理工作，

大力传承和发扬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沂源县第十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沂源县人民政府

2024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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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一、传统技艺（共计 12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1 Ⅷ—101 古法蓝晒技艺 沂源县人民路小学

2 Ⅷ—102 金乡韵石磨浆豆腐制作技艺 淄博金典餐饮有限公司

3 Ⅷ—103 景泰蓝掐丝彩沙画 沂源县鲁阳小学

4 Ⅷ—104 秋岚汤圆制作技艺 山东宏阳食品有限公司

5 Ⅷ—105 鲁山花生油古法压榨技艺
山东沂源乐万家酒业食品有限
公司

6 Ⅷ—106 印象牛头宴制作技艺 印象（沂源）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7 Ⅷ—107 酸枣山果酒酿造技艺 淄博市枣花香酒业有限公司

8 Ⅷ—108 猪胰皂制作技艺 沂源县鹤汇堂综合商行

9 Ⅷ—109 泉聚庄户烧肉传统制作技艺 沂源县泉聚宾馆有限公司

10 Ⅷ—110 尊海冰糖葫芦传统制作技艺 尊海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1 Ⅷ—111 沂源传统修脚术 沂源县益升苝蒎修脚店

12 Ⅷ—112 麻绳手工编织技艺 山东期颐健康养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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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美术（共计 1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13 Ⅶ—40 锦灰堆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振兴路
小学

三、传统音乐（共计 1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14 Ⅱ—4 古琴弹奏技艺 淄博龙之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民俗（共计 1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15 Ⅹ—21 抓周礼民俗 沂源县七色花母婴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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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政办发〔2024〕9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

事业单位：

《沂源化工产业园入园项目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4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生态立

县”战略，规范沂源化工产业园入园

化工项目管理，促进化工产业转型

升级和安全清洁、绿色低碳、集约

集聚、创新高效发展，根据国家和

省市关于工业园区建设、化工产业

转型升级及化工园区建设管理的有

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沂源化工产业园开发

建设，坚持服务现有化工企业孵化

扩张的功能定位，应充分考虑自然

地理条件、产业布局、准入政策等

因素，严格按照《沂源化工产业园

总体发展规划》《沂源化工产业园产

业发展规划》《沂源化工产业园“十

四五”产业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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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等要求，

发展化工产业。

第三条 沂源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负责沂源化工产业园的组织、领

导和协调工作，落实国家有关政策

和制定配套政策，指导制定园区发

展战略、总体规划、实施方案、企

业管理办法并监督落实；负责沂源

化工产业园规划开发、招商引资、

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协调及入园项

目初步审核把关；履行园区内企业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管理等监管责

任。县化工专项行动办公室负责指

导化工园区落实上级政策精神，协

同做好项目准入相关工作。

第二章 项目准入条件

第四条 入园化工项目必须符

合《山东省化工行业投资项目管理

规定》（鲁工信发〔2022〕5号）要

求，原则上围绕健康医药、精细化

工等主导产业，鼓励发展科技含量

高、产出效益高、能源消耗低、污

染物排放低、安全风险低的项目，

严禁新建、扩建限制类项目，严禁

建设淘汰类项目，严格限制新建剧

毒化学品项目。

第五条 园区内不得新上与化

工产业非紧密关联的非化工项目。

第六条 建立入园项目评估制

度，新上化工项目原则上投资强度

不低于 400 万元/亩（不含土地费

用），亩均税收不低于 40万元，达

不到项目入园评估要求的项目禁止

入园。

第七条 新建生产危险化学品

的项目（危险化学品详见最新版《危

险化学品目录》），固定资产投资原

则上不低于 3 亿元（不含土地费

用）。

第八条 新建化工项目须实现

“一企一管”，按要求配套完善安全

环保相关设施。

第三章 项目审核程序

第九条 入园化工项目实行联

席审查制度，由企业提出入园申请

后，经县化工专项行动办公室初审、

部门预审、专家会审、县重大事项

协商论证会研究同意后，依法办理

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条 对县重大事项协商论

证会研究通过的项目，由沂源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与投资者签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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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合同书》和《项目建设投产承

诺书》，明确项目投资强度、动工时

间和建设进度、产出效益、建筑层

数及立面风貌、容积率、科技、环

保、节能及违约责任等具体要求。

第四章 项目建设监管

第十一条 入园化工项目建设

监管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入园化工项目建设实

行动态管理。入园化工项目建设期

不超过 2年，对个别潜力巨大或情

况特殊的项目，由企业向沂源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经研

究同意后，签订延期协议，延长时

间不得超过 1年。

（二）入园化工项目未如期达

到合同约定条件的，应按照合同约

定及有关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三）入园化工项目建设必须

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消防、节能、节水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消防、

节能、节水等设施须依法验收合格

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四）入园化工项目建设必须

按“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组织实

施。

第十二条 入园化工项目建设

实行工程合同管理制，项目建设必

须委托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勘

察设计、施工和监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园区内公共基础设

施要严格按照规划实施，项目建设

必须向社会公开招标。

第十四条 本办法根据化工产

业政策变化及园区发展规划适时进

行调整，部门工作职能如有调整，

按调整后的部门“三定”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5年1

月23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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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是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编辑出版面向全县的政府

出版物。

《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集中刊载：县政府规章；县政府办公室引发的规范

性文件及其他需要公开的文件；县政府工作部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县政府人事

任免事项；县领导批准转载的其他重要文件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在《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上

刊登的县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文本为标准文本。《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上刊

登的各类公文与正式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是全县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了解、

掌握方针、政策的主要来源，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法人、公民保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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